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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， 一名女网友在微博发

帖称， 当天她去广州萧岗地铁站

乘坐地铁， 未携带违禁品却被拦

下， 原因是妆容有问题， 被要求

“请原地卸妆”。 当时她化的是哥

特妆， 眼影颜色较深， 口红颜色

也偏暗沉 ， 并搭配一身黑色洋

裙。 该网友认为， 广州地铁的做

法没有依据， 遂向 @ 广州地铁

喊话讨说法。 广州地铁 3 月 16

日表示， 当事安检员处理生硬，

未照顾当事人的感受和快速出行

的需求， 对此深表歉意。 （3 月

17 日澎湃新闻）

公开报道显示， 去年 7月，广

州地铁也发生过安检员阻止穿洛

丽塔服装的乘客进站而引发争议

的事件。 广州地铁也解释称，当班

安检员对“奇装异服”理解不到位，

误将其拒绝进站， 并表达了歉意。

此番“哥特妆”事件发生后，也有网

友扒出：这至少是广州地铁第四次

以装扮为由发出“驱逐令”了。

广州地铁对乘客穿着早有要

求，据称，穿着各类奇装异服，尤

其是假扮惊悚形象，在人流密集、

空间封闭的地铁站和车厢里，极

易引发乘客围观甚至恐慌， 给公

共秩序和公共安全带来极大隐

患。 既如此， 广州地铁为何不对

“奇装异服”予以明确界定，以免

安检员“理解不到位”？ 发生多次

“理解不到位”，一句简单“深表歉

意”，并不能保证以后不会罔顾乘

客感受、耽误乘客快速出行。

实际上， 各花入各眼， 环肥

燕瘦皆是美 。 在生活越来越富

裕 、 思想观念越来越开放的时

代， 人们对穿着与妆容十分讲求

个性， 尤其是年轻人对服装款式

和妆容色彩更加追求多元化。 比

如 “哥特风格”， 这种风格以黑

白为服装主色， 通常搭配较为浓

烈的深色妆容， 如黑色的指甲、

眼影和唇色等来强调神秘色彩，

并不妨碍周边乘客与公共安全，

也没有有伤风化， 有何不可?

再如洛丽塔洋装， 就是一些人

形象称呼的 “蓬蓬裙”， 此穿衣风

格的典型是及膝裙， 内里穿着裙撑

或灯笼裤以达到散开效果， 通常以

过膝袜或及膝袜配衬， 有和服装配

套的印花。 它只是近年来流行于年

轻群体的服饰风格 ， 而非奇装异

服， 比如二次元少女就喜欢以这种

服饰追求 “洋娃娃” 一般的存在。

对这些不危及公共安全、 没伤

风化的穿着与妆容风格， 我们需要

尊重， 毕竟任何人都可以有个性化

审美。 即便穿着 COSPLAY 服进出

公共场合与公共交通工具， 虽和周

边格格不入， 但也代表了人家的圈

子文化 ， 我们要理解这种圈子文

化。 公共管理者应在这方面与时俱

进， 比如通过服务技能培训， 区分

何为 “奇装异服”， 才能避免同类

事情再次发生。

当然， 此事也给年轻人提了个

醒 ： 穿着与妆容还是要掌握好尺

度， 尊重公序良俗。 追求拥有独特

的穿衣妆容风格是个人的权利， 但

掌握好尺度， 尊重公序良俗， 也是

一种义务。 比如穿着洛丽塔洋装可

以进地铁， 但穿着恐怖服装、 装扮

“吸血鬼 ” “死亡新娘 ” 等形象 ，

却是违背公序良俗， 会造成乘客不

适的行为， 如果扰乱了公共秩序，

还会被有关部门查处。

近日， 云南西盟县人民法院

依法拘留了一名拒不送子女返校

就学的家长水某。 2017 年 10 月

期间， 正在就读七年级的叶某无

故离开学校， 之后未返回学校继

续接受义务教育。 中课镇政府及

时向叶某的监护人水某下达了

《责令送被监护人接受义务教育

通知书》， 并多次和学校教师一

同做劝返工作无效后， 中课镇政

府依法作出 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

水某仍置之不理， 中课镇政府遂

向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。

（3 月 14 日人民网）

每个孩子都有依法享受义务

教育的权利，这是国家《义务教育

法》和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所规定

的。 拒绝送女儿返校接受义务教

育的行为， 与这两部法律规定相

悖，属于违法行为。 因而，拘留该

家长是应该的， 也是必要的。 既

彰显了当地职能部门保护未成年

人合法权益的力度， 也是职能部

门摒弃人治 ， 走法治之路的体

现， 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， 值得

点赞。

前几年， 农村儿童、 青少年

辍学风刮得很猛 ， 在校 “混日

子”， 等拿毕业证， 或者长期在

外打工， 只参加期末考试等等，

这类 “隐性辍学” 更让人纠结。

究其根源 ， 以往总是归结于贫

穷， 其实， 随着义务教育免费和

“两免一补” 政策的落实， 加上

农民外出打工挣钱， 不少农村孩

子辍学并非贫穷， 而是 “读书无

用论” 在农村兴起， 误导了一些家

长。 在他们看来， 等孩子初中毕业

后， 就送孩子去学一门手艺； 即使

学 3 年 ， 也要比大学生早 4 年工

作 。 这样既省了读高中 、 大学的

钱， 又赚了 4 年的钱。 如此算起账

来， 大学还有什么读头呢？

究其根源， 虽有家长短视的原

因， 但当地政府不重视辍学现象，

或者重视了却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

制止也是重要的原因。 不仅直接影

响了未成年人今后的成长与发展，

影响了农村地区的人才培养和农村

可持续发展， 而且在社会和群众中

造成了不良的影响。

其实， 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

教育， 不但是家长的责任， 也是地

方政府的责任。 《义务教育法》 第

五条明确规定： “各级人民政府及

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各

项职责， 保障适龄儿童、 少年接受

义务教育的权利。” 也就是说， 地

方政府如果不能保护未成年人中的

儿童 、 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就是失

职。 这要求各地政府要勇于担当，

敢于负责， 对拒绝送子女接受义务

教育的家长敢于依法查处。 而今，

拘留拒绝送女儿返校的家长， 名正

言顺， 于法有据。 既表明了镇政府

依法治镇 、 依法行政的决心和勇

气 ， 又维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

益 ， 保护了祖国的花朵 ， 还维护

了法律的尊严和政府的形象 。 此

举 ， 也给广大农民上了一堂生动

的法制课 ， 进行了一次善意的普

法教育 ； 既教育了农民群众 ， 也

教育了干部和教师 ， 具有现实的

标本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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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3?15” 晚会结束， 央视财经记

者兵分多路火线追踪， 被曝光企

业所在地执法人员雷霆出击， 第

一时间奔赴涉事企业现场， 多家

企业被查处。 这就是 3?15 速度！

（3 月 16 日央视）

每年央视 “3?15” 晚会曝光

的多是较为典型的性质恶劣、 后

果严重的消费侵权案例。 在央视

“3?15” 晚会对相关案例进行曝

光之后， 案例发生地相关职能部

门雷霆出击， 对涉事企业连夜、

就地查处， 对相关责任人依法采

取拘留等措施， 无疑是重视新闻

舆论监督的体现与反映。 不过有

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， 即各地相

关职能部门查处违法经营企业与

人员， 开展消费维权执法行动，

不能仅在 3?15 一天才雷霆出击、

雷厉风行。

个中道理其实非常简单。 在

日常生活中， 一些企业就存在违

法生产经营行为， 各类消费侵权

现象时有发生。 央视 “3?15” 晚

会一年才有一次， 而且节目容量

有限， 所能曝光的违法生产经营

与消费侵权案例， 毕竟只是违法

生产经营与消费侵权现象中的极

少部分。 如果一些地方相关职能

部门只是等到央视 “3?15” 晚会

曝光之后， 才雷霆出击、 严格执

法， 也就意味着那些大量的没有被

及时曝光的违法生产经营与侵权行

为， 很难及时受到应有的查处。

现实中， 一些地方相关职能部

门也确实一定程度地存在只跟在新

闻媒体曝光之后被动执法的现象。

有些消费者权益遭受侵犯之后， 到

相关部门举报投诉， 但问题长时间

得不到有效解决。 而当其向新闻媒

体反映， 事件被曝光之后， 当地相

关部门便迅速采取行动， 对相关违

法侵权企业进行查处， 问题便立即

得到了解决。

需要看到的是， 一些地方相关

职能部门执法被动， 乃至不作为，

不仅会令投诉举报的消费者的权益

难以得到及时的维护， 而且， 违法

侵权行为拖延一日得不到查处， 也

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消费者权益遭

受侵犯。

正因如此， 查处违法生产经营

行为， 开展消费维权执法行动， 相

关职能部门天天都应有 3?15 力度

与速度。 人们期待各地相关职能部

门及其工作人员都能切实提高职责

意识， 大力强化日常监督监管工作

力度， 并对那些存在消极、 被动执

法乃至不作为的工作人员实施严厉

问责， 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

责任， 只有在日常监督监管工作中

体现出 3?15 力度与速度， 更为有

力有效地遏制各类违法生产经营行

为出现， 令消费者权益依法得到更

为切实的维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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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费维权天天都应是 3·15速度

拘留拒绝送女儿返校的家长 具有标本意义

拦截“哥特妆”的地铁该与时俱进

□魏文彪

□玫昆仑

□何勇海

百家讲“痰”

一吐为快

金玉良言

一家之“盐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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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痰”：

近日， 一段骂人视频被转发。 从

这段 6 分多钟的视频看 ， 此事发生

在一辆正在行驶的高铁列车上。 骂人

者是一名中年妇女， 与她发生口角冲

突的是邻座一名年轻女子 。 15 日 ，

记者从武汉铁路警方获悉， 不断用粗

俗言语骂人的中年妇女， 因扰乱公共

交通工具上的秩序 ， 被行政拘留 5

日。 （3 月 16 日 《中国之声》 微信

公众号）

百家讲：

从法律角度说， 中年妇女在高铁

上用粗俗言语骂人， 被公安机关给予

行政拘留 5 日的处罚 ， 这是咎由自

取， 实属活该。 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

第二十三条规定 ， 有 “扰乱公共汽

车、 电车、 火车、 船舶、 航空器或者

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 ” 行

为， “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；

情节较重的， 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

留， 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”。

实际上近年来， 在公共交通工具

上无理取闹并非个例， 不时见诸报端

甚至上热搜。 这些人在公共交通工具

上撒泼、 耍无赖， 很显然严重扰乱了

公共交通工具应有的乘车秩序， 降低

了公共交通工具的乘车舒适度， 影响

了其他乘客的乘车权益， 引起了其他

乘客的强烈不满和愤怒， 饱受广大乘

客诟病。

因此， 要让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各

类 “无良” 乘客闭嘴， 不敢再在公共

交通工具上撒泼、 耍无赖， 老老实实

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， 根本办法就

是公安机关及时对这些人依法处理，

给予相应的处罚 ， 提高违法失德成

本， 不能等到他们下车之后引起社会

争议和关注才追责。

———何勇

“痰”：

记者接到开封市民许先生反映

称， 他看了销售广告后， 2018 年 12

月 26 日在河南润田置业有限公司开

发的通许县美林湖畔别院认购商品

房， 发现该项目根本就不具备销售资

格。 投诉到当地执法部门后， 被告

知： 按照规定执法部门将对开发商最

高处以 200 元的罚款。 （3 月 14 日

《大河报》）

百家讲：

《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八

条：“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，擅自预售商

品房的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没收违法

所得；收取预付款的，可以并处已收取

的预付款 1%以下的罚款”，如今只见

200 元的罚款却不见没收违法所得。

违法几乎没有成本， 就无法起到震慑

作用，更无法阻止违法行为的发生。

法律是用来执行的， 更是用来保

护公众利益的， 不是用来当摆设唬人

的。如果执法部门不能严格执行法律，

不仅会伤害法律的严肃性， 更会让违

法者有恃无恐， 保障公众的权益也就

无从谈起 。 针对无证售房仅罚 200

元，应提级调查纠正执法行为，更要向

公众说清背后有无猫腻, 绝不能也不

应就这样不了了之！

———李方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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